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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省諮議會編制表

職稱 官等 職等 員額 備考 

諮議長     （一） 由諮議員中指定一人擔任。 

諮議員     （二十八）   

秘書長 簡任 
第十三職等至

第十四職等 
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。 

組長 薦任至簡任 
第九職等至

第十一職等 

二 

（一） 

一、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。 

二、研究組組長為兼任。 

專門委員 薦任至簡任 
第九職等至

第十一職等 
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。 

科長 薦任 第九職等 四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。 

秘書 薦任 
第八職等至

第九職等 
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。 

專員 薦任 
第七職等至

第九職等 
三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。 

科員 
委任或 

薦任 

第五職等或

第六職等至

第七職等 

五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。 

辦事員 委任 
第三職等至

第五職等 
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。 

人

事

室 

主任 薦任 第九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。 

會

計

室 

會計 

主任 
薦任 第九職等 一 本職稱之官等職等暫列。 

合計 
二十 

（三十） 
  

附註：本編制表自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一月一日生效。

　 

../law3/%E8%87%BA%E7%81%A3%E7%9C%81%E8%AB%AE%E8%AD%B0%E6%9C%83%E7%B5%84%E7%B9%94%E8%A6%8F%E7%A8%8B.docx#a16

